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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分别简称“金帝股份资管计划1号”和“金帝股份资管计划2
号”,两者合称“金帝股份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47.7666 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
2023年8月21日(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
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2、参与规模
金帝股份资管计划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10%?同时,参与认购规模上限为10,233.80万元。金
帝股份资管计划1号和金帝股份资管计划2号具体情况如下:

(1)金帝股份资管计划1号基本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3年7月11日
募集资金规模:9,493万元
认购金额上限:9,493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非实际支配主体
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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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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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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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姓名

郑广会

温春国

薛泰尧

郑德俭

郑世育

代孝中

王立红

孙瑞龙

刘振奖

郭鑫

王学浩

赵海军

张丹丹

赵培振

史卜太

周孟文

何光辉

张书文

张桂蛟

景玉敏

刘朋

李燕

赵丕鹏

周蒙

李阳华

田飞

徐小雪

彭海勤

陈水金

郝峰

郭清友

刘丽楠

秦学冰

张宁

苗胜甲

俞小琴

黄劲松

郑金秀

王鹏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董秘􀏘财
务总监

董事􀏘资金运营部经
理

董事􀏘项目经理

监事􀏘事业部经理

营销管理中心副总监

市场研究部经理

团队经理

项目经理

事业部经理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会计核算一部经理

研发经理

工艺技术部主任

业务主管

后勤保障员工

后勤保障员工

项目经理

体系专员

共生平台副主任

总监助理

材料工程师

计划管理部经理

外贸主管

营销报价主管

营销计划专员

自动化经理

工艺技术部主任

事业部经理

工艺工程师

人力资源经理

品质策划工程师

财务管理部主管

销售专员

行政主管

数据库主管

成本管理部主管

产品工程师

实际缴款
金额(万

元)

1,250

200

450

200

120

175

1,887

145

450

100

143

100

110

200

230

100

100

110

105

120

105

200

100

174

135

100

150

309

100

100

202

130

180

100

294

100

149

420

150

9,493

参与比
例

13.17%

2.11%

4.74%

2.11%

1.26%

1.84%

19.88%

1.53%

4.74%

1.05%

1.51%

1.05%

1.16%

2.11%

2.42%

1.05%

1.05%

1.16%

1.11%

1.26%

1.11%

2.11%

1.05%

1.83%

1.42%

1.05%

1.58%

3.26%

1.05%

1.05%

2.13%

1.37%

1.90%

1.05%

3.10%

1.05%

1.57%

4.42%

1.58%

100.00%

员工类别

高级管理人
员

高级管理人
员

高级管理人
员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劳动关系所属公
司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山东意吉希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意吉希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天蔚蓝电驱动科
技(江苏)有限公司

天蔚蓝电驱动科
技(江苏)有限公司

聊城市金之桥进
出口有限公司

博远(山东)新能源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
四舍五入造成;

注2:金帝股份资管计划1号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
金的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
的价款;

注3:最终认购股数待2023年8月21日(T-2日)确定发行
价格后确认;

注4: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意吉希精密制
造有限公司、天蔚蓝电驱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和聊城市金之
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注5:根据《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披露,山东博
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和博远(山东)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均为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2)金帝股份资管计划2号基本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3年7月11日
募集资金规模:926万元
认购金额上限:740.80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非实际支配主体
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姓名

刘斌

王乐齐

周纯姐

郑金兵

温春镇

刘延龙

杨新建

闫兴远

马兴祺

马兴亮

于长平

王建鹏

吴长祥

田大海

职务

综合管理中心
总监

资金运营部主
管

质量检验室副
经理

项目主管

车间主管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客户管理专员

供应商质量工
程师

车间主管

生产主管

精冲模具设计
工程师

车加工调机员

实际缴款
金额(万元)

50

40

40

40

46

40

40

40

40

50

100

50

40

40

参与
比例

5.40%

4.32%

4.32%

4.32%

4.97%

4.32%

4.32%

4.32%

4.32%

5.40%

10.80%

5.40%

4.32%

4.32%

员工类别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劳动关系
所属公司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发行人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宋克男

肖林芳

唐欣欣

白广新

吕心坤

韩冬雪

模具设计主管

会计核算二部
经理

人力资源经理

零类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资金会计

40

60

40

40

40

50

926

4.32%

6.48%

4.32%

4.32%

4.32%

5.40%

100.00%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山东意吉希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金源(山东)新能源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聊城市金之桥进
出口有限公司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
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2:金帝股份资管计划2号为混合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
金的8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
价款;

注3:最终认购股数待2023年8月21日(T-2日)确定发行
价格后确认;

注4: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意吉希精密制
造有限公司、金源(山东)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聊城市金
之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注5:根据《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披露,山东博
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博源精密为发行
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3、配售条件
金帝股份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

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2023年8月18日(T-3日)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将向
保荐人(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确
定发行价格后根据本次发行定价情况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最终配售金额、配售数量,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
金额低于其预缴的金额,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退回差额。

2023年8月22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将披露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战略配售回拨、获配股票数量以及限
售期安排等。2023年8月25日(T+2日)公布的《山东金帝精密
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将披露最终获配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4、限售期限
金帝股份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5、核查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和聘请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已对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及是否存在《首发
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根
据《首发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要求发行人和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就核查事项出具承诺函。相关核查文件及法律
意见书将于2023年8月22日(T-1日)进行披露。

6、申购款项缴纳及验资安排
2023年8月18日(T-3日)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对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
告。

7、相关承诺
依据《首发承销实施细则》和《承销业务规则》,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已签署《关于参与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
函》,对《首发承销细则》和《承销业务规则》规定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承诺。

三、网下初步询价安排
(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1、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
合格境外投资者、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
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一定条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其他法
人和组织、个人投资者。

2、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应符合《管理办法》《首发
承销实施细则》《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承销业务规则》《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以及《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规
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

3、本次发行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互联网交易平台进行,网
下投资者办理完成互联网交易平台网下投资者CA证书后方
可参与本次发行(互联网交易平台网下投资者CA证书即原网
下IPO申购平台CA证书)。

4、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开始前两个交易日2023年8月
16日(T-5日)为基准日,除了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科创和
创业等主题封闭运作基金与封闭运作战略配售基金在该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1,000万元(含)以上以外,其
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该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 6,000 万元(含)以
上。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
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市值计算规则按照《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执行。

5、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
述投资者条件,并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2023 年 8 月 17 日
(T-4 日)中午 12:00 前)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ceo.guosen.
com.cn)完成注册、配售对象选择及报价相关核查材料上传。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2023年8月17日(T-4日)中午12:00前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且已开通上交所互联网交易平台
CA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
询价。

6、机构投资者注册网下投资者,应满足《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7、若配售对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
募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注册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除满足机构投资者注册网下投资者的基本条件外,
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且持续符合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条件;

(2)具备一定的资产管理实力,其管理的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备案的产品总规模最近两个季度应均为10亿元
(含)以上,且近三年管理的产品中至少有一只存续期两年(含)
以上的产品;

(3)符合监管部门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4)投资者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T-4 日)中午 12:00 前提交
在监管机构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资基金产品
成立的备案程序等相关核查材料。期货资产管理子公司参照
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

8、个人投资者注册为网下投资者,应满足以下条件:
(1)应为中国公民或者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2)具备丰富的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证券投资交易经验,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五年(含)以上,且
具有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证券交易记录,最近三年持有的从
证券二级市场买入的非限售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中,至少
有一只持有时间连续达到180天(含)以上;

(3)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十二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
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采取行政处罚、行政
监管措施或者被相关自律组织采取纪律处分措施,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被相关自律组织采取书面自律管理措施不满三次;

(4)具备专业证券研究定价能力,应具有科学合理的估值
定价方法,能够自主作出投资决策;

(5)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投资风险,其
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应为C4级(含)以上;

(6)具有开展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独立性,能够
独立开展首发证券研究定价、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

(7)监管部门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9、禁止参加本次网下询价和网下发行投资者的范围
网下投资者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

行:
(1)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
制的其他子公司;

(2)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主承销
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
股比例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
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
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3)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员工;

(4)上述第(1)、(2)、(3)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过去六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
公司及其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
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
人、法人和组织;

(7)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投资者异常名单和限制名单中的投资者或配售对象;

(8)信托资产管理产品,或配售对象以博取证券一、二级市
场价差为主要投资目的参与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9)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上述第(2)、(3)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社

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除外,但应当符合证监会和国务院
其他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上述第(9)项中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年金基金除外。

10、本次网下发行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股数上限为
1,500万股,占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50.71%。网下投资者及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加强风险控制和
合规管理,审慎合理确定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参与初
步询价时,网下投资者为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金额原则上
不得超过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资产规模报告及相关证明
文件中载明的总资产金额及在上交所互联网交易平台(https:
//iitp.uap.sse.com.cn/otcipo/)填报的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
书披露日上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2023年7月31日)的总资
产与询价前总资产孰低值;配售对象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
拟申购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初步询价日前第五个交易日
(2023年8月11日,T-8日)的总资产与询价前总资产孰低值。
网下一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
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中最近一月末的资金余额还应不得低于
其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最近一个月末总资产的1‰,询价前资
金余额不得低于其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总资产的1‰。保荐
人(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其向保荐
人(主承销商)提交资产证明材料中相应资产规模申购的,则该
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11、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
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
报价,均不能再参与网上发行。

12、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
者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人(主承销
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
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
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网下投资者拒绝
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
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拒绝接受
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进行配售。

(二)网下投资者核查材料的提交方式
1、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

者条件,并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2023年8月17日(T-4日)中午
12:00前)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ceo.guosen.com.cn)完成注
册、配售对象选择及报价相关核查材料上传。

(1)投资者请登录国信证券官方网站(www.guosen.com.
cn)-我们的业务-投资银行-发行业务专区,进入国信证券投
资者平台“国信资本圈”完成注册;或直接登录国信证券投资
者平台网站(ceo.guosen.com.cn)完成注册。

(2)注册审核通过后使用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国信证券投
资者平台,完成配售对象选择。

(3)报价相关的承诺函签署及核查材料上传。
2、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
(1)时间要求和模板下载地址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

资者条件,并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2023 年8月15日(T-6日)
8:30-2023年8月17日(T-4日)中午12:00前)在线签署承诺函
及提交核查材料,核查材料的模板可以在国信证券投资者平
台(ceo.guosen.com.cn)下载。

(2)具体材料要求
专业机构投资者:
①在线签署《承诺函》。
②《关联方基本信息表》(电子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这七类机构除外,但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

参加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

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机构投资者

的原因,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机构投资者

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③《出资方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以非公开募集资金参与

本次询价的配售对象需要提供,配售对象类型包括基金专户、

资产管理计划和私募基金(含期货公司及其资管子公司资产

管理计划));

④私募基金备案证明文件(如需)(投资者如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

应提供备案证明的文件扫描件或备案系统截屏)。

⑤资产规模证明文件:网下投资者应向国信证券提供配

售对象的资产规模报告等相关证明文件,包括:投资者上传拟

参与本次申购全部配售对象的《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

Excel汇总电子版、配售对象上传《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

告》等资产规模证明文件PDF版(加盖公司公章或外部证明机

构章)。出具机构原则上应填写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书刊

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即2023年7月31日)配售对

象账户的资产估值表中总资产金额。配售对象账户成立时间

不满一个月的,出具机构原则上应填写询价首日前第五个交

易日即2023年8月11日(T-8日)配售对象账户资产估值表中

总资产金额。不同配售对象的出具要求如下:

i、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

格境外投资者证券投资账户等配售对象,应由网下投资者自

行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托管机构出具资产

规模报告并加盖估值或托管业务专用章。

ii、专业机构投资者自营投资账户类配售对象,应由网下

投资者自行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公章。

iii、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配售对象,应由托管机构出具资产

规模报告并加盖估值或者托管业务专用章。如银行等托管机

构无法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应由托管机构出具基金估值表并

加盖估值或者托管业务专用章,以及网下投资者自行出具资

产规模报告并加盖公章,基金估值表和资产规模报告数据应

保持一致。

上述证明材料需加盖公司公章或外部证明机构公章。

网下投资者应确保其在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上传的配售

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文件与《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Excel

汇总电子版中相应的资产规模一致;若不一致,所造成的后果

由网下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

A在线签署《承诺函》;

B《关联方基本信息表》(电子版);

C《出资方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以非公开募集资金参与

本次询价的配售对象需要提供,配售对象类型包括基金专户、

资产管理计划和私募基金);

D私募基金备案证明文件(如需)(投资者如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

应提供备案证明的文件扫描件或备案系统截屏)。

E 资产规模证明文件:网下投资者应在线填写最近一个

月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即

2023年7月31日)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中的总资产

金额及配售对象资金账户中资金余额,并向国信证券提供配

售对象的资产规模报告等相关证明文件,资产规模报告应由

证券公司出具并加盖证券公司分支机构业务专用章包括但不

限于柜台业务专用章)。证券公司原则上应填写最近一个月

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即 2023

年 7月31日)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中的总资产金额

及配售对象资金账户中资金余额。

网下投资者应确保其在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上传的配售

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文件与其在平台上填写的对应资产规模和

资金余额一致;若不一致,所造成的后果由网下投资者自行承

担。

3、提交步骤

所有投资者及配售对象应在 2023 年 8 月 15 日(T-6 日)

8:30-2023年8月17日(T-4日)中午12:00前在国信证券投资

者平台(ceo.guosen.com.cn)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的

电子版。纸质版原件无需邮寄。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

料,相关投资者提交的初步询价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

以剔除。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注册并登录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ceo.guosen.com.

cn)(已有账户的可直接登录平台);

第二步:选择正在发行项目“金帝股份”点击“参与询价”

操作按钮并进入承诺函签署页面,在线签署承诺函;

第三步:承诺函签署成功后进入询价配售对象选择页面,

选择拟参与询价的配售对象,并点击提交“配售对象”;

第四步:提交配售对象成功后进入材料提交页面,请根据

需求管理询价配售对象,并根据不同配售对象的具体要求,提

交相应的材料(所需提交的材料模板均在页面右上角的“模板

下载”处),所有材料上传完毕后,请点击“提交审核”。

(三)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投资者资

质进行核查并有可能要求其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资

者应当予以积极配合。如投资者不符合条件、投资者或其管

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的出资方属于《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所界定的关联方、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未能完整提交相关材

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本公告规定的禁止参与网下发行情形的,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本次网下发行、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

价处理或不予配售,并在《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网下投资

者违反规定参与本次新股网下发行的,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

的全部责任。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参加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

网下询价。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

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

导致关联方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

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四)提交定价依据和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

1、网下投资者须于招股意向书披露日 2023 年 8 月 15 日

(T-6 日)13:00 后至初步询价日 2023 年 8 月18 日(T-3 日)9:30

前,通过上交所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交定价依据及其给出的建

议价格或价格区间。网下投资者应按照定价依据给出的建议

价格或价格区间进行报价,原则上不得修改建议价格或

(下转A11版)

(上接A9版)


